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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制定。

本规则由广州轨道交通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GRCC”）编制并负责解释。本规则版权归广州轨道交通检验检测认

证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用于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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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特定要求－钢弹簧隔振器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本规则应与《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认证实施

规则通用要求》结合使用。

2 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本规则中产品的型式试验内容为产品抽样检验

检测。

3 认证单元划分及产品标准

1）按产品型式、生产工艺、用途等划分认证单元，具体认证单元划分和认证依据的产

品标准详见附件 1。

2）同一认证委托人，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地域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 认证申请必须具备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认证委托人应持有具有法人资格或同等资格的《营业执照》，

境外认证委托人应持有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定的登记注册证明，经营范围覆盖申请认

证的产品（简称“申证产品”，下同）。

2）管理体系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3）申证产品应具有合法技术来源。

4）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5 申请文件

——同属一个认证单元的申证产品应提交产品认证申请书一份，其中：

产品类别：规则名称中的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认证单元名称；

规格型号：按企业实际产品型号+应提供的参数；

认证适用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编号及名称：按附件 1中的标准填写，可只写编号；

产品单元：按附件 1中的单元填写，可只写编号。

——并随附以下文件各一份：

1）《营业执照》（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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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情况调查表（至少包含详细生产场所、必备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

和检测手段、工作时间、使用语言等）。

3）质量手册或等效文件（受控文本）及程序文件清单。

4）有关技术资料（申证产品的企业标准/产品技术条件，装配图/电气原理图，适用时

提供技术转让文件等）。

5）申请同一认证单元内各规格型号之间差异的技术说明。

6）申证产品技术来源合法性证明文件或申证产品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声明。

7）法律法规要求的其它资料。

6 型式试验

6.1 产品抽样检验检测要求

6.1.1 检验检测依据

产品检验检测依据见表 1。

表 1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检验检测依据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

1 钢弹簧隔振器 GB/T 38695 城市轨道交通无砟轨道技术条件

6.1.2 抽样方案

产品抽样方案见表 2。

表 2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认证产品质量检测抽样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元名称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1 钢弹簧隔振器 钢弹簧隔振器 20000套 500套 3件 3件
注：

（1）随机抽样 3 件，型式检验检测静刚度、阻尼比、疲劳性能。

初次认证时，各单元应抽取有代表性的规格按附件 4 进行型式检测；获证产品证书有

效期内，应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测，各单元应抽取有代表性的规格按附件 4 常规检测项目

进行监督检测。

在用户处抽样时，不要求抽样基数。

6.1.3 抽样要求

6.1.3.1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检测单位派人进行，须至少 2名抽样人员。

6.1.3.2 在生产企业或用户处抽样。

6.1.3.3 样本应是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6.1.3.4 样品应按要求包装后由生产企业/用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寄、送至抽样人员指定

的检测地点。

file:///G:/xwechat_files/wxid_jgfziocqq52s22_cb92/msg/file/2026-01/6.1.3.1
file:///G:/xwechat_files/wxid_jgfziocqq52s22_cb92/msg/file/2026-01/6.1.3.2
file:///G:/xwechat_files/wxid_jgfziocqq52s22_cb92/msg/file/2026-01/6.1.3.3
file:///G:/xwechat_files/wxid_jgfziocqq52s22_cb92/msg/file/2026-0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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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检测项目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检测项目及检测类别划分，见附件 4。

6.1.5 检测结果判定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各单元检测结果的判定，见表 3。

表 3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质量检测结果合格判定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元名称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综合判定

A类项点[n；

Ac，Re]

B类项点

[n；Ac，Re]

A类项点

[n；Ac，Re]

B类项点

[n；Ac，Re]

型式检测[n；

Ac，Re]

常规检测[n；

Ac，Re]

1
钢弹簧隔振

器
钢弹簧隔振

器
[3；0，1] 注3 [1；0，1] 注3 [3；0，1] [3；0，1]

注：

1.n在单个样本类别判定中表示A类（或B类）项点数，在综合判定时表示样本数；Ac表示合格判定数；Re表示不合格判

定数；

2.当某一类别项点实际检验样本数与判定表中样本数不一致时，判定要求为[n；0，1]；

3.钢弹簧隔振器仅外形尺寸、外观质量B类项点按GB/T2828.1的规定进行,以不合格数表示批的质量，采取二次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S-3，接收质量限（AQL）6.5。

7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补充要求

1）申证产品应持续符合认证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控制符合附件

2的要求。

2）具备保证申证产品质量的过程能力，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手段

满足附件3的要求。

3）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文件规定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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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市轨道交通钢弹簧隔振器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类别 型式检测 常规检测 备注

1 外形尺寸 B √ √

2 外观质量 B √ √

3 静刚度 A √ √

4 阻尼比 A √ -

5 疲劳性能 A √ -

注：

1.“√”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2.对于认证依据中规定试验但无判定指标的检测项目，依据产品制造技术要求判定；

3.如认证依据和产品设计图纸均对试验指标有要求，则从严办理；

4.通常情况下，在获证后的第2次监督进行监督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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